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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通许县人民政府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订情况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7月 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通许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建设生猪养殖项目的议

案》，同意与通许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建设年出栏 55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及年产 36 万吨饲料加工项目。2016 年 5 月 27 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通

许县人民政府签订《通许牧原生猪产业化项目一期（年出栏 55 万头）合作协议

书》（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甲方：通许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授权代表人：尹春华 

乙方：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牧原股份”或“公 

司”），授权代表人：曹庆伟 

通许县人民政府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建设年出栏 55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一期（以下简称“项目”）。 

2、项目规模：该产业化项目一期总投资约为人民币 6 亿元，投产后达到年

出栏 55 万头生猪和年产 36 万吨饲料的能力。建设内容包括养殖场（后备场、

繁殖场、生长场）及其配套建设项目饲料厂、公猪站、消毒站、无害化处理车间

等，并逐步形成生态有机循环农业。 

3、建设方式：乙方在通许县辖区内朱砂镇、长智镇、邸岗乡、四所楼镇、

玉皇庙镇、孙营乡、练城乡、大岗李乡、坚岗镇 9 个乡镇近 9000 亩土地资源设

立全资子公司通许县牧原进行项目一期、二期建设。 

（二）项目用地情况及项目开工要求 



1、一期项目养殖场所需土地共计约 3000 亩，具体地点及面积以甲方土地管

理部门绘制的《勘测定界图》为准。 

2、项目建设所需的建设用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3、在养殖场及其配套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前，乙方提供相关申请材料，甲方

县乡两级政府按照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4〕127 号）的规定为乙方办理养殖场的设施农用地的批复

或备案手续；另协助乙方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等相关手续，颁发《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证》，并为乙方办理建设工程开工所需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必须的开工建设手续；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开

展环评工作，确保乙方在项目开工前取得全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和相

关排污许可。 

（三）价款及支付方式 

1、项目养殖所租用土地起始租金和调整方式以乙方和养殖场用地出租方另

行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为准，土地租金按年支付。具体以乙方和养殖场用地出租

方另行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为准，若涉及国有土地的，以乙方和国有土地使用权

人签订的国有土地出租合同为准。 

2、建设用地所需缴纳的国有土地出让金由乙方按照甲乙双方签订的国有建 

设用地出让合同的约定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四）违约责任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都必须认真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无论 

在建设期或者生产营运期间，若任何一方不履行法定或约定职责，均视为违约。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内容，应赔偿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五）合同的修改、变更与解除 

对本合同及其附件的修改、变更与解除，必须经甲、乙双方同意并签署书 

面补充协议方能生效。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在通许县地区建设生猪养殖项目，公司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可 

以进一步满足客户需求和提高市场份额。同时，有利于锻炼公司的管理队伍， 

积累异地投资和管理经验，为公司今后继续做强做大，实现公司业务专业化、 

管理规范化、效益最大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2、本协议只是框架性规定，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本协议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3、本协议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备查文件 

《通许牧原生猪产业化项目一期（年出栏 55 万头）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5月 30日 

 

 




